
诚信守法承诺书

（投标/承接项目）

致厦门思明城市服务有限公司：
本承诺人情况如下（请√适合的情况，下同）：

□ 本单位（非自然人）名称：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 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
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
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

□ 本人（自然人）姓名：       
住所：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
电子邮箱：     
鉴于：

□本单位/本人参加贵司      （项目名称）投标  

□本单位/本人承接贵司建设（代建）的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

（上述项目，下称“该项目”）
本单位/本人承诺本单位及单位工作人员/本人在参与该项目的投标、建设、代建等各项活动的全程中坚持诚实信用守法原则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定开展各项工作，履行各项权利、义务，严格执行招采、建设、代建等有关政策、标准、规范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本单位/本人完全接受该项目招采文件、竞争性谈判文件、竞争性磋商文件、询价通知等文件（下称“有关招采文件”）中的全部条款以及评标办法、标准等，相信评标委员会将公平公正地进行评标。
二、本单位/本人承诺决不索取、收受与该项目有关的建设、代建、招标代理机构、评标委员会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材料设备供应商等任何单位及/或其工作人员，包括但不限于财物、回扣、手续费等非法利益（正常业务往来中各方依法合规支付或者收取的合法利益除外，下同）。

三、本单位/本人承诺决不给与、贿赂与该项目有关联的建设、代建、招标代理机构、评标委员会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材料设备供应商等任何一家单位及其工作人员，包括但不限于财物、回扣、手续费等非法利益。
四、若本单位或者本单位人员/本人违背本承诺，致使贵司或者贵司工作人员受到纪检监察部门党纪、政纪处分等，即视为本单位/本人违反本承诺书，本单位/本人同意自该等处分确定之日起三日内，支付贵司违约金人民币违约金A万元。若致使贵司及/或贵司工作人员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，即视为本单位/本人违反本承诺书，本单位/本人同意自司法机关所作相关文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支付贵司违约金人民币 违约金B万元。若致使与该项目相关的招标代理机构、评标委员会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材料设备供应商等单位及/或单位工作人员被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的，即视为本单位/本人违反本承诺书，本单位/本人同意自该司法机关所作相关文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支付贵司违约金人民币违约金C万元。除双方另有约定外，违约金标准按下表执行。
	签约合同金额(万元)
	违约金A

(万元)
	违约金B

(万元)
	违约金C

(万元)

	10（含）-100（不含）
	2
	5
	5

	100（含）-200（不含）
	5
	10
	10

	200（含）-500（不含）
	10
	20
	20

	500（含）-2000（不含）
	20
	50
	50

	2000（含）-4000（不含）
	50
	100
	100

	4000（含）-20000（不含）
	100
	200
	200

	20000及以上
	200
	300
	300


五、本单位/本人承诺，若贵公司工作人员涉嫌利用工作之便：

(一)索要或收受礼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宣传费、感谢费、劳务费等任何形式的回扣;

(二)要求或接受客户的宴请;

(三)要求、暗示或接受为其个人装修住房、婚丧嫁娶、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境内外旅游等提供方便;

(四)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;

(五)其他违反党纪政纪的情况。

本单位将及时向贵公司通报和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

通报联系地址:思明城建集团（东浦路18号）党政办或纪律检查委员会。联系电话：5982819

六、其他：填写“无”，或者对诚信守法承诺有其他要求的，在此补充。
七、本承诺书有效期：

1.对未中标的单位/个人，本承诺书有效期与该项目有关招采文件有效期保持一致。

2.对中标的单位/个人，本承诺书有效期：自本承诺书生效之日或者本单位/本人实际参与该项目的时间起算（以时间在先者为准）至该项目履行完毕（最后一笔项目应付款结清）。

八、本承诺书的生效

1.承诺人是自然人的，本承诺书生效条件如下：
本承诺书自本人或者本人的授权代理人签字之日生效。若本人委托他人代为签署本承诺书的，应向贵司提供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（委托指定人员代表本人签署本承诺书）。

2.承诺人是非自然人的，本承诺书生效条件如下：

本承诺书自本承诺人盖章，且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者授权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之日生效。

承诺人：        （备注：请经办人按照以上生效条款办理签字或者盖章，正式文稿中请删除本句备注）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。


